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22 

证券代码：83384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正股份             主办券商：湘财证券 

 

 

江苏中正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完成分公司注销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 

一、 注销情况概述 

江苏中正检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正股份”）于 2024 年 5 月 8 日

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拟注销合肥分公司、重

庆分公司以及南宁分公司》议案，并于 2024 年 5 月 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制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《关于拟注销分公司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

011）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上述议案通过后，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交了注销相关手续，并于

近日分别收到以下文件： 

1、合肥市蜀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《登记通知书》，编号：（合）登字

【2024】第 334103号； 

2、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核发《清税证明》，编号：蜀税 税企

清【2024】50969号； 

3、重庆市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《登记通知书》，编号：（九龙坡

市监）登字【2024】第 0628914号； 

4、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九龙坡区税务局核发《清税证明》，编号：九税一

所 税企清【2024】28836号； 

5、南宁市良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《登记通知书》，编号：（南）登字

【2024】第 157402号； 

准予合肥分公司、重庆分公司以及南宁分公司注销登记。至此，注销工作已

全部办理完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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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注销分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为优化公司治理架构，提高运营效率，降低经营

风险，合肥分公司、重庆分公司、南宁分公司注销后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

利水平不会造成不利影响。 

 

 

三、 备查文件 

《登记通知书》（合）登字【2024】第 334103 号、《清税证明》蜀税 税企

清【2024】50969号、《登记通知书》（九龙坡市监）登字【2024】第 0628914

号、《清税证明》九税一所 税企清【2024】28836 号、《登记通知书》（南）登

字【2024】第 157402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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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8月 12日 

 


